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行政处罚决定书
	当事人
	个人
	姓 　 名
	
	身份证件号
	

	
	
	住 　 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单位
	名 　 称
	重庆杰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	
	
	地　　址
	重庆市铜梁区西河镇民兴街道川主二支路35号

	
	
	联系电话
	15826098290
	法定代表人
	李官利

	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500234MA6050EUXU


  铜经信罚决字 〔 2026 〕 2 号

经查，你单位于  2024 年 6 月  17 日实施了以下违法行为： 在铜梁区巴川街道中南路顺丰168汤包门口施工过程中毁损燃气管道。

上述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为证：  询问笔录、现场照片 。
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 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毁损、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，不得损毁、覆盖、涂改、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规定，本机关于   2026  年 3 月 27 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 铜经信罚告字〔2026〕2号），告知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。

你在告知的期限内没有进行陈述申辩，也未申请听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 根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，违反本规定，侵占、毁损、擅自拆除、移动燃气设施或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，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、 《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规定，决定给予如下行政处罚：罚款65000元（大写：陆万伍仟元整）。

罚款限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纳到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（公共缴费平台）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 铜梁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铜梁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实施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 月2 日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填写说明

一、文书简要说明

（一）外部文书，带文号，送达当事人。

（二）适用于根据违法事实、情节和证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，向当事人告知行政处罚决定及相关权利、义务。

二、文书制作说明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情况。当事人是个人的，填写个人基本情况；当事人是单位的，填写单位相关基本情况。

（二）案件来源、违法事实及证据名称。经行政执法人员查明的，有证据证明当事人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违法行为依据。违法行为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名称及具体的条、款、项、目。

（四）处罚依据及种类。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名称及具体的条、款、项、目给予当事人相应的行政处罚。处罚款的要注明罚款金额。

（五）处罚款的，要注明指定缴纳罚款的银行名称，并告知当事人到期不缴纳，行政执法机关将依法加处罚款。

（六）告知当事人具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，并注明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。

（七）行政执法机关落款和日期，加盖印章。

（八）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当事人（使用送达回证），两份随卷归档（附送达回证）。

